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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業務

推動現況

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李世偉

簡易自來水管理與模組化淨水技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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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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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事業
(民營)

自用自來水設備者
自來水事業

(公營)

自來水用戶

事業 非事業

供水的種類

自來水法：
第7條：自來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民營。
第16條：本法所稱自來水，係指以水管及其他設施導引供應合於衛生之公共給水。
第17條：本法所稱自來水事業，係指本法規定以經營自來水為目的之事業。
第18條：本法所稱簡易自來水事業，係指自行開發水源或經合法取得水權，且自行

設置及管理簡易供水處理系統，作為自來水使用之組織團體或事業經營體。
第21條：本法所稱自用自來水設備，係指專供自用之自來水設備，其出水量每日在

三十立方公尺以上者；前項之出水量，指自用自來水設備之出水能力而言。



供水人口(百萬人) 17.75

供水(水號)戶數(萬戶) 665.07

供水普及率(%) 91.81

售水量(億度) 23.61

供水人口(百萬人) 3.94

供水(水號)戶數(萬戶) 165.50

供水普及率(%) 99.60

售水量(億度) 6.04

供水人口(百萬人) 0.01

供水(水號)戶數(萬戶) 0.24

供水普及率(%) 95.73

售水量(億度) 0.01

供水人口(百萬人) 0.13

供水(水號)戶數(萬戶) 1.86

供水普及率(%) 94.50

售水量(億度) 0.05

資料來源：自來水事業103年度統計年報

自來水事業基本資料
全國地區統計

供水人口(百萬人) 21.83

供水(水號)戶數(萬戶) 832.7

供水普及率(%) 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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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事業供水示意圖

高地社區
(間接供水) 6



屏東縣
14.77萬

(52.57%)

台北市

臺北市
座數：2
戶數：620
人數：2600

新北市
座數：143

戶數：9921

人數：.36666

宜蘭縣
座數：31
戶數：4035
人數：17529

桃園市
座數：47

戶數：6202

人數：20905
新竹縣

座數：68

戶數：5906

人數：12732

苗栗縣
座數：94

戶數：7111

人數：28639臺中市
座數：124

戶數：20577

人數：48059
彰化縣
座數：8

戶數：527

人數：無資料
南投縣

座數：37

戶數：3381

人數：10119
雲林縣
座數：5

戶數：330

人數：2020

澎湖縣
座數：8

戶數：1497

人數：5038

嘉義縣
座數：60

戶數：3,894

人數：16600

高雄市
座數：40

戶數：11577

人數：47288

屏東縣
座數：90

戶數：23033

人數：83182

臺東縣
座數：45

戶數：2418

人數：8692

花蓮縣
座數：96

戶數：8340

人數：26545

註1：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台南市、
連江縣 及金門縣等6縣市無簡易自來
水系統。

註2：103年底全國簡易自來水系統數總計
898座、供水戶數總計109,369戶、供水
人數總計366,614人。

縣市簡易自來水系統資料

圖示說明
縣市名：

簡易自來水系統數：
供水戶數：
供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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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事業供水示意圖

高地社區
(間接供水)

簡易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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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
相關法規



簡易自來水事業相關法規

第4條 直轄市主管機關辦理左列事項：
一、有關直轄市內自來水事業法規之訂定事項。
二、有關直轄市內自來水事業計畫之訂定及實施事項。
三、有關直轄市公營自來水事業之經營管理事項。
四、有關直轄市內公營、民營自來水事業之監督及輔導事項。
五、有關供水區域之核定事項。
六、其他有關直轄市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自來水事業事項。

第5條 縣(市)(局)主管機關辦理左列事項：
一、有關縣(市)(局)內自來水事業單行規章之訂定事項。
二、有關縣(市)(局)自來水事業計劃之訂定及實施事項。
三、有關縣(市)(局)公營自來水事業之經營管理事項。
四、有關鄉鎮公營自來水之監督及輔導事項。
五、有關縣(市)(局)內民營自來水事業之監督及輔導事項。
六、其他有關縣(市)(局)內之自來水事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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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事業相關法規

第17-1條：
簡易自來水事業，係指自行開發水源或經合法取得水權，且自行設置及管
理簡易供水處理系統，作為自來水使用之組織團體或事業經營體。

第110條：
每日供水量在3000立方公尺以下之簡易自來水事業，得不適用第9條、第43
條、第46條及第59條之規定，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另行訂定自治法
規管理之。(公司組織、自來水事業應具的設備、救火栓、水價)。
前項每日供水量在300立方公尺以下之簡易自來水事業，得不適用第57條之
規定。(人員資格)
前二項簡易自來水事業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代表人申請自來水事業同
意後，由自來水事業代管或接管其供水系統。

第110條第1項：
每日供水量在三千立方公尺以下之簡易自來水事業，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另行訂定自治法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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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
供水概況



自來水淨水程序示意圖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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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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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簡易自來水供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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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簡易自來水供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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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簡易自來水供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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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規模的簡易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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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規模的簡易自來水供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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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協助與輔導



簡易自來水事業的協助與輔導(一)

簡易自來水受山區水源豐枯變化影響，在枯水季常有水源不
穩定外，復受集水區觀光遊憩及農耕等開發行為影響，水源
水質日益惡化，或有不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等問題。

水利署曾辦理「公共給水水質資訊系統建置暨簡易自來水水
質安全管理策略計畫」，於98至100年抽樣調查國內169座簡
易自來水場，發現多數簡易自來水場未經淨水處理程序
(49.1%)或僅有簡單沉澱(23.1%)處理；水場出水水質多含大
腸桿菌群(62.7%)或總菌落數不合格(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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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事業的協助與輔導(二)

水利署為協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簡易自來水
事業管理業務，近年來透過「補助簡水工程」、
「簡易自來水管理業務輔導」、「人員訓練」等來
落實簡易自來水事業自主管理，並確保簡易自來水
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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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工程的補助

一、簡易自來水事業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總表供水之供水系統。
（二）簡易自來水設施使用已達十年以上。
（三）用戶使用之建築物，為公寓大廈管理條列所稱之住宅。
（四）用戶數達二十戶以上

二、簡易自來水事業向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提出申請補助。縣、市政府於每年9月底前提
出計畫書送經濟部(水利署)申請補助經費；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於12月底前審查及
核定補助經費。

三、地方政府受理計畫書後，應邀請自來水事業、自來水協會、水利技師公會或水利、
環境工程等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勘估計畫書內容與經費。

四、工程經費補助不包含土地取得、地上物補償及營運管理費用。且不得包含直轄市、
縣(市)政府所收取之路修費；系統營運計畫書內容以辦理簡易自來水系統調查作業、
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先期規劃、設施改善項目為限。

五、除天然災害因素或影響居民重大用水權益者外，工程完工後八年內同一地點不得再
申請。

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簡易自來水工程及系統營運補助
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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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4年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補助案件統計

年 度縣 市 別工 程 名 稱改善戶數(戶)補助金額(元)

101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村簡易自來水廠改善工程(先期

規劃)

484 568,000

10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169 1,687,500

10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梅山鄉太興村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147 2,775,000

10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山頂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58 1,200,000

10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布帆寮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

程

22 4,800,000

10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25 2,400,000

101 苗栗縣政府 龍騰村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56 4,970,000

合 計 961 18,400,500



101-104年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補助案件統計

年 度縣 市 別工 程 名 稱改善戶數(戶)補助金額 (元 )

102 嘉義縣政府 大埔鄉茄苳村2鄰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16 330,000

102 嘉義縣政府 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88+6機關 5,500,000

102 南投縣政府 埔里鎮向善里第4、5鄰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 33 1,065,000

102 南投縣政府 埔里鎮合成里北寮社區簡易自來水工程 45 1,704,000

102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村簡易自來水廠改善工程(第一期) - 6,745,000

102 苗栗縣政府 頭屋鄉明德仁隆聯合供水協會供水改善工程 76 2,343,000

合計 258 17,6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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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縣 市 別工 程 名 稱改善戶數(戶)補助金額 (元 )

103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村簡易自來水廠改善工程

(第二期)

- 11,730,000

103 嘉義縣政府 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第2年)

- 5,750,000

103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大埔鄉永樂村2鄰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

工程

20 187,500

103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三)計畫書

- 900,000

103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埔里鎮向善里第1鄰簡易自來水供水改

善工程

49 1,640,100

103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7、8鄰簡易自來水供水改

善工程

33戶+太和國小70人 1,822,500

103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社後坪簡易自來水供水改

善工程

20 1,170,900

合計 122 23,201,000

101-104年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補助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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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縣 市 別工 程 名 稱改善戶數(戶)補 助 金 額 ( 元 )

104 南投縣 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簡易自來水水塔增設工程 45 781,000 

104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合成里北寮社區第二期簡易自來水供
水改善工程

20 923,000 

104 南投縣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30 4,693,100 

104 南投縣 南投縣仁愛鄉清境地區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 141 5,104,900 

104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
工程

215 6,816,000 

104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乾溝村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
工程

65 6,177,000 

104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東山段)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
供水改善工程

0 988,320 

104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社後坪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
程（第2期）

20 3,060,000 

104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88 4,635,000 

104 嘉義縣 嘉義縣大埔鄉西興村6鄰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21 277,500 

104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212 12,150,000 

合計 547 45,605,820 

101-104年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補助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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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業務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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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訓練

時 間 議 程 主持/講座

09:40 ~ 

10:00
報到 林志麟博士

10:00 ~ 

10:10
致詞 水利署長官

10:10 ~ 

10:40

自來水處理單元操作原理
及實務

林志麟博士

10:10 ~ 

10:40

自來水過濾操作原理及實
務

廖鎮東顧問

11:00 ~ 

11:40

簡易自來水實場操作示範
輔導

林志麟博士
廖鎮東顧問

11:40 ~ 

12:00
意見交流

林志麟博士
廖鎮東顧問

12:00 中餐/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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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薄膜過濾模組(IS Water)

所謂「IS Water」係指該「簡易自來水薄
膜過濾模組」具有1個「I」及2個「S」的
特性：所謂1個「I」－意指Instant（立即
出水)，只要系統安置好，接上水源並供應
電源，即可立即產出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之水體；所謂2個「S」－意指Self-
sufficiency（自動化自給自足）及
Saving-energy（節能），整個薄膜過濾模
組僅需兩個抽水馬達(60W)及一套反洗設備，
在不需添加任何混凝劑情況下，便能全時、
自動運轉，堪稱自動化自給自足 (Self-
sufficiency)且節能（Saving-energy）之
淨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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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缺失



主要缺失

彙整近年來地方政府簡易自來水管理業務問題，共可分為四大類：
法令訂定及管理措施

1.簡易自來水場未依法辦理事業登記。
2.地方政府未積極或不易輔導簡易自來水場辦理事業登記。
3.管理分屬不同局、處(原民區及非原民區)，缺乏整合。
4.相關緊急應變措施、水質檢測項目及頻率未於法令中名列。
5.簡易自來水場資料庫未建立或僅部分建立。
6.地方政府未對轄管簡易自來水場建立查核機制。
7.未訂定災變緊急應變計畫及停、復水通報制度。

營運及財產管理
1.簡易自來水場未管理或人力不足。
2.簡易自來水場財產清冊未確實登錄。
3.簡易自來水場設備維護操作紀錄管理未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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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教育訓練
1.管理、維護人員缺乏完整建檔。
2.管理、維護人員訓練未普遍。
3.管理、維護人力不足或多屬兼管性質，無相關考驗資格。

水質管理
1.簡易自來水場未辦理水質自主管理。
2.部分地方環保機關未建立簡易自來水水質抽檢制度。
3.簡易自來水水質多未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主要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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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事業的問題(一)

管理能量問題：
1.地方政府沒錢，沒人力。
2.簡易自來水場的管理人員多為義務服務，或僅象徵收

取一些費用，且專業能力多為不足。
水質問題：

1.由於最多僅有過濾程序，且多未加氯消毒(不喜歡氯
的氣味)，故常有大腸桿菌。

2.水質檢驗的頻率偏低。
3.水質標準的適用性(下一頁)。

認定問題：
1.屬於次級生活用水之簡易自來水系統應排除簡易自來

水管理自治法規之適用。
2.一定規模以下之簡易自來水系統，是否考量排除不受

簡易自來水管理自治法規之適用(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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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自來水的水質標準

有關飲用水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對簡易自來水的水質規定：

(一)條例第3條：本條例所稱飲用水，指供人飲用之水；其種類
第2項－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供應之水。

(二)施行細則第5條：本條例第四條所稱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
，係指由社區開發單位設置並管理，或設置後交由社區管
理委員會管理，以供應社區飲用之取水、貯水、導水、淨
水、輸水或配水設備及水井，且其每日供水量在一百立方
公尺以上者。前項社區，係指其規模可容納五百人以上或
總計一百戶以上居住，並於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施行後取
得建築物使用執照者。

綜上所述，簡易自來水場供水規模達五百人以上或總計一百戶
以上，且其每日供水量在一百立方公尺以上者，其所供應之水
質必須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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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日本

我國自來水與日本水道系統之比較

水道事業
(供水人口5000人以上)

簡易水道事業
(供水人口100人以上

5000人以下)

專用水道
(學校、公司宿舍、
療養院等100人以上)

簡易專用水道
(非屬水道事業與專用

水道)

自來水用戶

事業 非事業

簡易自來水事業(民營) 自用自來水設備者自來水事業(公營)

自來水用戶

事業 非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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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義：日本明確定義為供水人口在100人以上，5000人以下
之水道系統供水之水道事業，且與專用水道(自用自
來水設備)區分清晰；我國則缺乏明確定義。

2.管理組織：日本為政府部門；我國為民間團體。

3.小規模用水系統：水道法明確排除小規模的用水系統(供水
人口100人以下)；我國由於定義不明確，
常與自行取水者混淆，並將自行取水者納
入「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機制，衍生管
理上的問題。

台日簡易自來水系統的比較



簡易自來水事業的問題(二)

取水口越來越遠，維護管理日益困難：

無法於鄰近用戶
地區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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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台灣地區自來水普及率已達93.45％（104年度，
以行政區域戶口人數計），相較先進國家並不遜
色。

 目前估計約有55萬餘戶未納入自來水供水系統，
未納入系統之住戶多屬偏遠地區，並非延管工程
所能解決，為保障民眾用水權益，推動簡易自來
水相關管理業務，有其必要。

 簡易自來水事業的管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中央
及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以確保簡易自來水用戶獲
得量足、質優的用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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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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